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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經 108 年 12 月 9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使職業災害發生時，工作者可遵循合宜之處理方式，將傷害降至最低，並調查檢討事 

    故發生原因及預防方法，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二、職業災害定義及規定：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 

    (一)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二)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 

       構：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三)事業單位發生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三、權責： 

    (一)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訂定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推動並督導其運作執行。 

       2.辦理工作者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二)事故單位：協助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提供報告。 

    (三)人事室、總務處、主計室、事故單位：協助發生事故工作者保險給付或職業災害補 

       償或請假等事宜。 

 

 

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 

    (一)由事故發現人/處理人、當事人或事故單位主管至本校行政入口網「職業災害通報系 

       統」填報事故相關資料(包含人、事、時、地、物)。 

    (二)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於了解通報事故案情後，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 

       定辦理。 

    (三)如為實驗(習)場所意外事件，請提出並執行改善措施，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將追蹤改 

       善情形，並於「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中報告加以宣導。 

    (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如附圖。 

 

五、通報主管機關： 

    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或校園安全監控室依法令規定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勞動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 

 

六、實施及修正： 

    本計畫經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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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圖 

發生或發現事故 
1.控制現場並預防二次傷害。 

2.協助傷者獲得必要之急救或醫療處理。 

3.除必要之急救或搶救外，應保持現場完整。 

1.發生職業災害請各單位即時通知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或校園安全監控室。  

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進行通報。 

 

事故調查報告呈核 1.調查報告經事故單位主管審核後，送交環境安

全衛生中心備查。  

2.環境安全衛生中心針對事故調查結果加以宣

導，於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中報告。 

改善措施落實及追蹤 
1.事故單位提出並執行各項改善措施。 

2.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追蹤改善措施之執行情行

並記錄。 

程序 

事故緊急處理 

事故調查報告結案備查 

通報及相關事項 

進行事故調查 

1.事故調查報告於完成所有的改善措施後結案

歸檔。  

2.事故調查報告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保存十年。 

1.事故發現人/處理人、當事人或事故單位主管

至本校行政入口網「職業災害通報系統」填報

事故相關資料(包含人、事、時、地、物)。 

2.事故發生單位應於事故發生後，提出調查報告

或調查現況之報告。 

執行說明 


